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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彰化縣政府 函
地址：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
承辦人：劉羽軒
電話：047531446
傳真：047229145
電子信箱：niss0426@email.chcg.gov.tw

受文者：彰化縣花壇鄉僑愛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府人給字第114045239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行政院來函及附件（電子檔3個） (376470000A_1140452393_ATTACH1.pdf、

376470000A_1140452393_ATTACH2.pdf、376470000A_1140452393_ATTACH3.pdf)

主旨：行政院修正「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

表」，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七月一日生效，請查

照。

說明：依行政院114年11月7日院授人給字第1144001718號函辦

理，並檢附原函影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及修正對照表

各1份。

正本：本府各處、本府所屬各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本縣
各縣立高中、本縣各國民中學、本縣各國民小學

副本：本府人事處給與科(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1140003131

■■■■■■人事室 ■■■■■■■收文:114/11/14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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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行政院 函
地址：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
傳真：(02)23979750
承辦人：江心怡
電話：(02)23979298#653
E-Mail：hsin@dgpa.gov.tw

受文者：彰化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1月7日
發文字號：院授人給字第114400171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114E005236_1_07145101228.pdf、114E005236_2_07145101228.pdf)

主旨：修正「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

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七月一日生效，請查照轉知。

說明：檢送修正「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

表」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

正本：總統府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書長、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長、
國家安全會議、中央研究院、國史館、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懲戒法院、考
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審計部、國家安全局、行政院各部
會行總處[含行政院秘書長,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行政院直屬三級機關

副本：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各直轄市議會、各縣市議會、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
布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法規會(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1140452393

■■■■■■人事處 ■■■■■■■收文:114/11/07

■■■■■■■2 附件隨送



修正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補助 
類別 

補助對象 
補助
次數 

補助基
準上限 

第一類
人員 

一、中央機關政務人員。 
二、中央三級機關(構)以上首長及副首長。 
三、中央二級機關以上幕僚長、副幕僚長及一級單位主管人

員。 
四、外交部駐外機構職務列至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館長、副

館長。 
五、國立大學與獨立學院校長及副校長、國立專科學校校

長。 
六、中央二級機關以上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人員兼任法規

(委員)會、訴願審議委員會實際負責處理業務之主任委
員(召集人)、副主任委員(副召集人)或執行秘書，及依
組織法規以外之其他法律規定應置專責承辦業務人員
並授權訂定組織規程之執行秘書。 

七、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後，行政院及所屬二級機關簡任第
十二職等以上，並兼任行政院及所屬二級機關依處務規
程所設之常設性任務編組相當一級單位主管職務人員。 

八、中央二級機關以上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人員兼任非常
設性任務編組相當一級單位主管職務，且該任務編組派
充人數達二十五人或編列預算達二億元者。 

九、公營事業機構相當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之主持人(包括
董事長、總經理、局長)。 

每年
一次 

一萬六
千元 

第二類
人員 

第一類人員以外，四十歲以上之中央各機關(構)高風險職務
人員。 

每年
一次 

四千五
百元 

第三類
人員 

前二類人員以外，四十歲以上之中央各機關(構)、國立各級

學校之下列人員： 
一、法定編制內依法任用、派用及聘任之人員。 
二、工友(含技工、駕駛)。 
三、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之聘僱人員(以下同)，且於現職
機關(構)、學校連續服務滿一年。 

二年
一次 

四千五
百元 

第四類
人員 

第一類人員以外，未滿四十歲之中央各機關(構)高風險職務
人員。 

二年
一次 

三千五
百元 

第五類
人員 

第一類、第四類人員以外，未滿四十歲且從事重複性、輪班、
夜間、長時間工作等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中央各機
關(構)、國立各級學校之下列人員： 
一、法定編制內依法任用、派用及聘任之人員。 
二、工友(含技工、駕駛)。 
三、於現職機關(構)、學校連續服務滿一年之聘僱人員。 

三年
一次 

三千五
百元 

附則： 
一、地方政府得自行規劃辦理。 
二、本表所稱高風險職務人員，指擔任經銓敘部依公務人員危勞職務認定標準核備職

務之人員。 
三、中央三級機關(構)副首長依法令規定核派簡任或相當簡任人員兼任者，機關得比

照第一類人員補助基準辦理。 
四、中央各機關(構)、學校駐衛警察之健康檢查，得比照本表辦理。 
五、本表所列補助對象，除補助次數及補助基準依本表規定辦理外，其他有關檢查項

目、給假，及關於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認定等事項，適用或比照「公務人員
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辦理。 

六、本表所列補助對象以外之公教人員與工友(含技工、駕駛)及聘僱人員，自費參加健
康檢查者，得每二年一次給予公假一天前往受檢。 

七、經勞動部公告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雇主應對在職勞工施行健康檢查規定之
機關(構)，其員工健康檢查應依該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表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七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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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未修正。 

補助 
類別 

補助對象 
補助
次數 

補助基準
上限 

補助 
類別 

補助對象 
補助
次數 

補助基準
上限 

未修正。 

第一類
人員 

一、中央機關政務人員。 
二、中央三級機關(構)以上首長及副首長。 
三、中央二級機關以上幕僚長、副幕僚長及

一級單位主管人員。 
四、外交部駐外機構職務列至簡任第十二職

等以上館長、副館長。 
五、國立大學與獨立學院校長及副校長、國

立專科學校校長。 
六、中央二級機關以上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

人員兼任法規(委員)會、訴願審議委員
會實際負責處理業務之主任委員(召集
人)、副主任委員(副召集人)或執行秘
書，及依組織法規以外之其他法律規定
應置專責承辦業務人員並授權訂定組織
規程之執行秘書。 

七、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後，行政院及所屬
二級機關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並兼任
行政院及所屬二級機關依處務規程所設
之常設性任務編組相當一級單位主管職
務人員。 

八、中央二級機關以上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
人員兼任非常設性任務編組相當一級單
位主管職務，且該任務編組派充人數達
二十五人或編列預算達二億元者。 

九、公營事業機構相當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
之主持人(包括董事長、總經理、局長)。 

每年
一次 

一 萬 六 千
元 

第一類
人員 

一、中央機關政務人員。 
二、中央三級機關(構)以上首長及副首長。 
三、中央二級機關以上幕僚長、副幕僚長及

一級單位主管人員。 
四、外交部駐外機構職務列至簡任第十二職

等以上館長、副館長。 
五、國立大學與獨立學院校長及副校長、國

立專科學校校長。 
六、中央二級機關以上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

人員兼任法規(委員)會、訴願審議委員
會實際負責處理業務之主任委員(召集
人)、副主任委員(副召集人)或執行秘
書，及依組織法規以外之其他法律規定
應置專責承辦業務人員並授權訂定組織
規程之執行秘書。 

七、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後，行政院及所屬
二級機關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並兼任
行政院及所屬二級機關依處務規程所設
之常設性任務編組相當一級單位主管職
務人員。 

八、中央二級機關以上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
人員兼任非常設性任務編組相當一級單
位主管職務，且該任務編組派充人數達
二十五人或編列預算達二億元者。 

九、公營事業機構相當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
之主持人(包括董事長、總經理、局長)。 

每年
一次 

一萬六千
元 

未修正。 
 
 

第二類
人員 

第一類人員以外，四十歲以上之中央各機關
(構)高風險職務人員。 

每年
一次 

四 千 五 百
元 

 

 

  

一、本項新增。 
二、配合一百十四年七月一日修正生效之公務人

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第三點及第四點規
定，增訂四十歲以上高風險職務人員每年實施
一次一般健康檢查，爰增訂四十歲以上之中央
機關(構)高風險職務人員為第二類人員，並得
每年補助一次。又考量本類人員為現行本表第
二類所規範之四十歲以上人員，爰補助基準上
限仍予維持。 

第三類
人員 

前二類人員以外，四十歲以上之中央各機關
(構)、國立各級學校之下列人員： 
一、法定編制內依法任用、派用及聘任之人

員。 
二、工友(含技工、駕駛)。 
三、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政院與所屬中

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
之聘僱人員(以下同)，且於現職機關
(構)、學校連續服務滿一年。 

二年
一次 

四 千 五 百
元 

第二類
人員 

第一類人員以外四十歲以上之中央各機關
(構)、國立各級學校之下列人員： 
一、法定編制內依法任用、派用及聘任之人

員。 
二、工友(含技工、駕駛)。 
三、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政院與所屬中

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
之聘僱人員(以下同)，且於現職機關
(構)、學校連續服務滿一年。 

二年
一次 

四千五百
元 

一、項次變更。 
二、為應增訂四十歲以上之中央機關(構)高風險

職務人員為第二類人員，現行第二類人員配合
移列為第三類人員，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類
人員 

第一類人員以外，未滿四十歲之中央各機關
(構)高風險職務人員。 

二年
一次 

三 千 五 百
元 

 
 

  
一、本項新增。 
二、配合一百十四年七月一日修正生效之公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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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第三點及第四點規
定，增訂未滿四十歲高風險職務人員每二年實
施一次一般健康檢查，爰增訂未滿四十歲之中
央機關(構)高風險職務人員為第四類人員，並
得每二年補助一次。又考量本類人員為現行本
表第三類所規範之未滿四十歲且從事重複性、
輪班、夜間、長時間工作等有危害安全及衛生
顧慮工作之人員，爰補助基準上限仍予維持。 

第五類
人員 

第一類、第四類人員以外，未滿四十歲且從
事重複性、輪班、夜間、長時間工作等有危害
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中央各機關(構)、國
立各級學校之下列人員： 
一、法定編制內依法任用、派用及聘任之人

員。 
二、工友(含技工、駕駛)。 
三、於現職機關(構)、學校連續服務滿一年

之聘僱人員。 

三年
一次 

三 千 五 百
元 

第三類
人員 

第一類人員以外未滿四十歲且從事重複性、
輪班、夜間、長時間工作等有危害安全及衛
生顧慮工作之中央各機關(構)、國立各級學
校之下列人員： 
一、法定編制內依法任用、派用及聘任之人

員。 
二、工友(含技工、駕駛)。 
三、於現職機關(構)、學校連續服務滿一年

之聘僱人員。 

三年
一次 

三千五百
元 

一、項次變更。 
二、為應增訂四十歲以上之中央機關(構)高風險

職務人員為第二類人員，及增訂未滿四十歲之
中央機關(構)高風險職務人員為第四類人員，
現行第三類人員配合移列為第五類人員，並酌
作文字修正。 

附則： 
一、地方政府得自行規劃辦理。 
二、本表所稱高風險職務人員，指擔任經銓敘部依公務人員危勞職務認定

標準核備職務之人員。 
三、中央三級機關(構)副首長依法令規定核派簡任或相當簡任人員兼任者 
  ，機關得比照第一類人員補助基準辦理。 
四、中央各機關(構)、學校駐衛警察之健康檢查，得比照本表辦理。 
五、本表所列補助對象，除補助次數及補助基準依本表規定辦理外，其他

有關檢查項目、給假，及關於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認定等事項，
適用或比照「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辦理。 

六、本表所列補助對象以外之公教人員與工友(含技工、駕駛)及聘僱人員，
自費參加健康檢查者，得每二年一次給予公假一天前往受檢。 

七、經勞動部公告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雇主應對在職勞工施行健
康檢查規定之機關(構)，其員工健康檢查應依該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表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七月一日生效。 

附則： 
一、地方政府得自行規劃辦理。 
二、中央三級機關(構)副首長依法令規定核派簡任或相當簡任人員兼任者 
  ，機關得比照第一類人員補助基準辦理。 
三、中央各機關(構)、學校駐衛警察之健康檢查，得比照本表辦理。 
四、本表所列補助對象，除補助次數及補助基準依本表規定辦理外，其他有

關檢查項目、給假，及關於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認定等事項，適
用或比照「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辦理。 

五、本表所列補助對象以外之公教人員與工友(含技工、駕駛)及聘僱人員，
自費參加健康檢查者，得每二年一次給予公假一天前往受檢。 

六、經勞動部公告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雇主應對在職勞工施行健康
檢查規定之機關(構)，其員工健康檢查應依該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等
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表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生效。 

一、配合補助對象增列高風險職務人員為第二類
人員及第四類人員，爰參酌公務人員執行職務
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增訂附則二有關高風險職務人員定義。 

二、現行附則二至附則七遞移為附則三至附則八；
附則八配合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
修正生效日，明定本次修正自一百十四年七月
一日生效。 

 


